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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预计的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不会造成公司业务对关

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情况，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浙江芯能光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2 位关联董事张利

忠、张震豪回避表决，5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2021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出租闲置厂房及由

此产生的水电费转让，2021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1 年

发生额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交易内容及说明 

销售商品和

接受劳务 

浙江芯美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387.35 0.2408% 

向关联方（承租方）销售水电。

其中销售的电力包括市电和

公司厂房建设的光伏电站所

发光伏电及公司投资运营的

储能提供的错峰用电 

采购商品和

接受劳务 

浙江芯美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0.36 0.0002% 

向关联方（承租方）购买电力。

公司在厂房投资的充电桩对

外运营期间用电所致 

其他 
浙江芯美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19.79 0.1366% 

关联租赁，向关联方（承租方）

出租闲置厂房和土地使用权 

合计 607.50 0.3776%  

（三）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2 年，基于业务的连续性和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公司将与关联方继续

发生租赁和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2022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及说明 

定价 

原则 

本次

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至

3 月末与关

联方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销售商

品和提

供劳务 

浙江芯

美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向关联方（承租

方）销售水电。

其中销售的电

力包括市电和

市场价、

协议价 
580 80.96 387.35 

公司根据承

租方机器设

备全年接近

满负荷运行



公司厂房建设

的光伏电站所

发光伏电及公

司投资运营的

储能提供的错

峰用电 

将产生的水

电费进行预

计 

其他 

浙江芯

美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关联租赁，向关

联方出租闲置

厂房和土地使

用权 

协议价 320 67.25 219.79 

按租金逐年

递增的趋势

进行预计 

合计 900 148.21 607.1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浙江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仲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海宁大道 8号海宁科技绿洲

10幢 401-A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食品添加剂销售；初级农产品

收购；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关联关系 

浙江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震豪先生个人投资入股

但不参与实际经营的企业，其股权占比 3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条第（三）款之规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

合同约定内容，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具备履约能力。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2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和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总金额占公司净

资产比例较小，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出租闲置厂房及由此产生的

水电费转让，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正常业务往来，不存在利

益输送情形，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和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没有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造成公司业务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

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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